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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建設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1U3-U6-13

第九條 本條例邁用之地區 ,

於文施戰地政務終止前 ,或

文施就地政務期間被 占用

於終止後 ,因徵收、價購或

徵購後登記為公有之土地

,土地管理機田已無使用或

事i已廢棄使用者 ,最遵應

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琴

二年十二月二十 日修正施

行之 日起二年內金致公告

;原土地所有人或其往承人

並得於公告之 日起五年內

,向該管土地管理機田申請

按收件 日當年度公告地價

計算之地價購回其土地。但

徵收、便貼或徵妨之便額超

出該計算所得之地但時 ,應

照原徵收、便貼或徵恥之伍

額騎回。
土地管理機開接受申

請後 ,應於三十日內答在申

請人 ;其經審查合於規定者

,應通知該申請人於三十日

內)lH便 ,屆期不歡便者 ,註

銷其中請 ;不合規定者 ,駁

回其中請 ,申請人如有不服

,得向土地所在地縣 (市
)

政府申請調處°

前項期間於必要時得

延長一個月°

縣 (市 )政府為第二項

調處時 ,得準用土地法第五

十九條規定處理。
金門地區土地 ,非經有

仗徵收或便購等程序登記

為公有 ,於i施城地政務終

止前 ,其地上已有建物或填

基等足資證明其所有者 ,原

土地所有人或其技承人或

第九條 本條例適用之地區 ,

於i施戰地政務終止前 ,或

i施戰地政務期間被 占用

於終止後 ,因徵收、便購或

徵購後登記為公有之土地

,土地管理機田已無使用或

事i已廢棄使用者 ,最通應

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率

二年十二月二十 日修正施

行之 日起二年內全數公告

;原土地所有人或其級承人

並得於公告之 日起五年內

,向該管土地管理我田申請

按收件 日當年度公告地便

計算之地價壯回其土地°但

徵收、便貼或欲購之便額超

出該計算所得之地便時 ,應

照原徵收、伍恥或徵駐之便

額恥回°

土地管理發出接受申

請後 ,應於三十日內答狂申

請人 ;其經審查合於規定者

,應通知該申請人於三十日

內緻便 ,屈期不磁便者 ,註

銷其中請 ;不合規定者 ,啟

回其中請 ,申請人如有不服

,得向土地所在地縣 (市
)

政府申請調處
。

前項期間於必要時得

延長一個月。
縣 (市 )政府為第二項

詞處時 ,得準用土地法第五

十九條規定處理.

金門地區土地 ,非經有

位徵收或但購等程序登記

為公有 ,於i施田地政務終

止前 ,其地上已有達物或墳

墓等足資證明其所有者 ,原

土地所有人或其綴承人或

金門、馬租之私有土地 ,於

我地政務終止前 ,未經原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而遵占用或

逕行登記為國有者 ,該土地

之返還規定 ,以及所受損失

應予合理賠使 ,已維社會公

義。損失賠仁之計算標準 ,

應以市價計算°

人民之財產枉受無法保障 ,

並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

田於人民之枝利、義務者°

應以法律定之
。應以法律規

定之事項 ,不得以命令定之

°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
第 1項第 2款及第 6條所明

定°

內政部於 99年 1月 II日 在

「解決馬祖地區土地相開問

題」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說決

議說 :「 安輔條例增訂第 14

條之 I條文公布施行前β3年

5月 13日 前)已提出土地總登

記測

一

申請 ,而於該條文公

布施行期間登記處理程序尚

未終結之案件 ,衡諸立法目

的、Ⅱ系解釋及平等原則 ,

應有安輔條例之適用 ,不因

其後該條例之廢止β7年 6月

26日 )而受影︳°」(內政部

99年 3月 8日 內授中辦地字

第 U99U砲 3937號西。 )

內政部又於 lUI年 2月 9日

在 「解決馬祖地區止地相兩

問題」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

,決議說 :一 、馬祖地區未



占有人得於本條例中華民

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

日修正施

行之 日起五年內檢附相開

證明文件申請土地管理機

開會同地政襪由勸查 ,經確

認︳i且無公用之情形者

.得就其達物、填墓所在位

口核算面程 ,並按申請收件

日當年度公告地價計便讓

售其土地。
馬祖地區之土地 ,自 民

國三十八年起 ,非經有住徵

收或便購等程序登記為公

有 ,致原土地所有人或合於

民法物枝緝施行法第九條

規定之視為所有人或其拉

承人喪失其所有權 ,土地管

理機田已無使用土地之必

要者 ,應自本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 日

修正施行之日起五年內 ,依

原土地所有人、視為所有人

或其技承人之申請返選土

地 ;土地管理發田有紅π使

用土地之必要者 ,應依法向

原土地所有人、視為所有人

或其從承人辦理徹收、價購

或租用°其已依金門馬袓東

沙南沙地區安全及輔率條

例提出請求經駁回者 ,得再

依本條例之規定提出申請

°其未完成登記土地在 「安

輔條例增訂第 14條之 I條

文公布施行前β3年 5月 !β

日前)已提出土地總登記測

一

申請 ,而於該條文公布施

行期間登記處理程序尚未

終結之案件 ,適用安輔條例

之相開規定 ,不因其後該條

例之廢止侶7年 6月 2日
而受影#° 」又於連江縣地

占有人得於本條例中華民

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

日修正施

行之 日起五年內檢附相田

證明文件申請土地管理描

兩會同地政我田勸查 ,經確

認Ⅱ文且無公用之情形者

,得就其建物、墳墓所在位

E核算面發 ,並按申請收件

日當年度公告地價計價讓

售其土地°

馬祖地區之土地 ,自 民

國三十八年起 ,非經有仁徵

收或價購等程序登記為公

有 ,致原土地所有人或合於

民法物枉緝施行法第九條

規定之視為所有人或其組

承人喪失其所有權 .土地管

理洩田已無使用土地之必

要者 ︳應

自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率

二年十二月二十 日修正施

行之日起五年內 ,依原土地

所有人、視為所有人或其從

承人之申請返還土地 ;土地

管理機開有從紅使用土地

之必要者 ,應依法向原土地

所有人、視為所有人或其絞

承人辦理徵收、價貼或租用

。
其已依金門馬祖東沙南沙

地區安全及輔尃條例提出

請求經駁回者 ,得再依本條

例之規定提出申請°

前項返還土地主施辦

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一項申請購回、第五

項申請讓售及第六項申請

返選土地 ,不受都市計由法

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
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

產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三

條、第三十五條或地方政府

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完成登記之土地 ,於連江縣

地政枝出成立前已具備民法

第 %9條或第 99U條規定之

條件者 ,依民法物權緝施行

法第九條規定 ,自 時效完成

得請求登記之日起 ,應得視

為所有人 ,且地政機出勿須

審查其自地政機開成立後以

迄登記完成時 ,有否和平繼

紅占有之事i,並於經審查

無誤後逕依土地法規定進行

公告 ,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即

子產權登記 ;如有權利爭執

之異註 ,則依土地法第 ” 條

第 2項規定處理°二
、上開

決說之見解不通用於已完成

登記之土地 ,以維註登記之

安定性 ,但個案如經法院判

決應予塗銷登記者 ,尊重該

判決結果。
(內政部 lUI年

眨 月 17日 內授中耕地字第

IUl緇∞” 號茁。 )

行政院再於 IU2年 7月 ” 日

研商解決金門、馬袓及澎湖

之土地問題會說 (案由四 )

決默說 :(一 )為解決馬裡地

區未登記土地問題 ,本院薛

前政務委員承泰 99年 I月 及

lUI年 2月 問召開 「解決馬

祖地區土地相田間題」專案

小組第 2次及第 4次會議 ,

對於金門馬袓東沙南沙地區

安全及輔渾條例增訂第 I4

條之 1公布施行前 ,已提出

土地德登記測Π申請案件 ,

及馬袒地區未完成登記土地

時效取得之處理方式等 ,已

有決議 ,請相田機開參酌該

決故意旨 ,並依相開規定本

於枝主要處。
(二 )請國防都

及財政部封於馬祖地區辦理

土地總登記過程中 ,已提出

異註或訴訟案件 ,再行檢視政描開成立前已具備民法



第 %9條或第 99U條規定之

條件者 I依民法物格侮施行

法第九條規定 ,自 時效完成

得請求登記之日起 ,應得棍

為所有人 ,且地政機開勿須

審查其 自地政襪陶成立後

以迄登記完成時 ,有否和平

技紅占有之事i,並於經審

查無誤後逕依土地法規定

進行公告 ,公告期滿無人異

議即子產柱登記°

前項返遼土地i施辦

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一項申請駐回、第五

項申請註售及第六項申請

返還土地 ,不受都市計i法
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
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

產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三

條、第三十五條或地方政府

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澎湖地區之土地 ,凡未

經政府機田依法定程序徵

收、便購或徵購者 ,

應比照辦理。

澎湖地區之土地 ,凡未

經政府我田依法定程序徵

收、便炳或欲購者 ,

應比照辦理°

提出之必要性 ,並依法妥處

°(三 )有用前開專案小組第

4次會說決議所提 「自時效

完成得請求登記之日起視為

所有人」部分 ,其視為所有

人資格之認定 ,請連江縣政

府就土地線登記案件 ,依法

技加審核 ,並請內政部就該

土地線登記之作業過程技加

督醉。

惟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

全及輔渾條例 (以下簡稱 :

安輔條例 )特別法已於 B9年

6月 舛 日廢止 ,且未訂追朔

條款 ,馬裡地區土地總登記

(即第一次登記 )又在廢止

安輔條例之後 ,自難以適用

;又 「視為所有人」之適用

,依法應以和平技缸占有為

前提 ,頭然行政命令遮越了

法律授枝 ,為保障馬袓人民

財產權 ,有將會議決議法制

化之必要°



馬祖地區土地申請返避i施掰法草案各正封照表 1U3-U6-13

第五條 前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稱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 ,指下列文件之一

一 、被政府機關登記為

公有前持有之契據 。

二 、政府機關在土地總

登記前須用土地所核發

之先行使用證明書 。

三 、∞ 年土地總登記期

間 ,已取得土地所有權

雌

四 、曾申請登記 ,經地

政機關審查符合 「時效

取得 」條件公告徵詢異

議有案者 。

五 、經訴願或行政訴訟

決定 (裁判)認定有安

輔條例適用者 。

六 、戰地政務期間政府

興建之國宅 ,買受人已

和平占有二十年以上者

七 、連江縣地政機關六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成

立前 ,已依民法完成時

效取得之證明文件 。

八 、其他足以證明取得

所有權之有關文件 。

前項第七款之證明文件
,得由占有期間一人以

上之四鄰證明人或村 (

里)長證明之 。該四鄰

證明人 ,於 占有人占有

期間 ,需繼續為該占有

第五條 前條第一項第

二款所稱登記原因證

明文件 ,指下列文件之

一 、被政府機關登記為

公有前持有之契據 。

二 、足以證明取得所有

權之有關文件 。

三 、連江縣地政機關六

十二年七月三十一 日

成立前 ,已依民法完成

時效取得之證明文件 。

前項第三款之證明文

件 ,得由占有期間一人

以上之四鄰證明人或

村 (里 )長證明之 。該

四鄰證明人 ,於占有人

占有期間 ,需繼續為該

占有地附近土地之使

用人 、所有權人或房屋

居住者 U

出具證明之四鄰證明

人或村 (里 )長 ,於被

證明之事實發生期間
,應設籍於申請返還土

地所在或毗鄰之村 (里

)且具有行為能力 ,證

明書應載明係證明人

親自觀察之具體事實
,而非推斷之結果 ,並

檢附其印鑑證明書 。證

明人證明之占有期間

戶籍如有他遷之情事

者 ,申請人得另覓證明

一、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

確 ;行政行為 ,非有正

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

遇 ;行政行為 ,有多種

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

法時 ,應選擇對人民權

益損害最少者為之 ;行

政行為 ,應以誠實信用

之方法為之 ,並應保護

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為行政程序法第 5、

6條 、第 7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8條所明定 ,

先予陳明 。

二 、民國 71年民法總則

修正及民國 鋁年債編

修正 ,將 民法第 219

條刪除改列為民法第

l姻 條第 2項 :「 行使

權利 ,履行義務 ,應依

誠實及信用方法。┘隨

著民法總則的修正 ,誠

實信用所生的特別權

利及法律地位 ,已不只

侷限於債權、債務的關

係 ,也已擴大到請求權

、形成權 、抗辯權 (如

消滅時效抗辯)等 。行

政院既已作出對人民

有利的 「視為所有人┘

和「安輔條例」適用的

解釋 ,就應有拘束所屬

各機關的效力 ,政府的

行政行為自應堅守誠



地附近土地之使用人 、

所有權人或房屋居住者

出具證明之四鄰證明人

或村 (里 )長 ,於被證

明之事實發生期間 ,應

設籍於申請返還土地所

在或毗鄰之村 (里 )且

具有行為能力 ,證明書

應載明係證明人親自觀

察之具體事實 ,而非推

斷之結果 ,並檢附其印

鑑證明書 。證明人證明

之占有期間戶籍如有他

遷之情事者 ,申請人得

另覓證明人補足之 。

人補足之 信原則 ,不應再以時效

中斷喪失占有為由,對

人民申請案件提出異

議 ,起訴人民 。

三、馬祖地區之土地 ,自

民國 親起開始實施地

籍航測 ,直到民國 88

年後四鄉五島才陸續

公布地籍圖 ,公告土地

總登記。政府機關在土

地登記程序未完結前
,或在戰地政務期間急

須使用人民土地 ,常有

核發先行使用證明書

給人民,要人民完成登

記後通知用地機關補

辦徵收補償 ,如果已取

得用地機關核發之先

行使用證明書 ,還以時

效中斷喪失占有駁回

人民申請登記案件 ,貝 j

政府機關之證明文件

行同具文 ,有違誠實信

用原則 。

四 、馬祖地區因∞年辦

理土地總登記 ,取得所

有權登記案件 ,於 81

年戰地政務終止後再

辦土地總登記時 ,有許

多土地已被政府機關

占用或開闢為道路 ,經

地政機關實地現勘都

撤銷了人民已取得之

所有權登記 ,將土地改

登記為公有 ,有違土地

法第芻條 :「 依本法所

為之登記 ,有絕對效力
°
 」



五、因軍事原因喪失占有

申請登記案件 ,經地政

機關審查符合「視為所

有人」、或 「安輔條例

」時效取得條件 ,公告

徵詢異議者 ,都遭政府

機關如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國防部軍備局提

出異議 ,進而起訴人民

。此乃因解釋令牴觸了

法律 ,逾越了法律授權
,造成人民財產的損失
,明顯違反誠實信用原

貝j。 因此 ,地政機關審

查符合登記要件之公

告 ,應屬足可認定為登

記證明文件 。

六、查竻年 1月 l1日行

政院跨部會「解決馬祖

地區土地問題┘第二次

專案小組會議決議說
:「 安輔條例增訂第 14

條之 1條文公布施行

前(83年 5月 13日 前)

已提出土地總登記測

量申請 ,而於該條文公

布施行期間登記處理

程序尚未終結之案件
,衡諸立法目的、體系

解釋及平等原則 ,應有

安輔條例之適用 ,不因

其後該條例之廢止(肝

年 6月 ℅ 日)而受影響

。┘準此 ,內政部雖表

示 ,以上解釋已有拘東

各機關的效力。惟土地

登記屬私權糾紛 ,馬祖

地區公告地籍測量在



安輔條例施行前 ,又於

87年安輔條例廢止後

才陸續公布地籍圖開

始辦理土地總登記 ,因

此經訴願決定或行政

訴訟裁判有安輔條例

適用之申請案件 ,國防

部軍備局及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都認為公告

受理地籍測量的時間

點在安輔條例施行前
,並不在安輔條例施行

期間 ,依法沒有安輔條

例適用。所以也就沒有

因此停止對馬祖人民

的土地登記申請案提

起民事訴訟 ,也就產生

解釋函令逾越母法(土

地法第 9條 )的授權
,造成馬祖人民未蒙其

利先受其害的結果 ,這

則解釋函令顯然逾越

了法律授權。且國防部

一再表示 「依法行政」

及「維護國產」之正當

性及後續倘法令修正

才願意配合之立場 ,根

本不考量戰地政務期

間軍占民地的事實和

特殊的時空背景 ,實在

讓人慼到遺憾 ,亦有違

誠信原則 。

然查法規明定自公布

或發布日施行者 ,自 公

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

第 3日發生效力 ,為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13條

所明定。再按行政法規



中除明定具有溯及效

力者外 ,其適用以不溯

及既往為原則 ,此為法

律適用之原則。又各機

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

案件適用法規時 ,除依

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

之法規外 ,如在處理程

序終結前 ,據以准許之

法規有變更者 ,適用新

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

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

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

項者 ,適用舊法規 ,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18條

亦有明定。準此 ,中央

法規標準法第 18條規

定乃指申請時據以准

許之法規有變更者 ,適

用新法規 ,至於申請後

有新的法規規定時 ,是

否可適用新法規 ,屬新

法規可否溯及既往適

用之間題 。所以符合

∞年 1月 11日 行政院

跨部會「解決馬祖地區

土地問題┘第一次專案

小組會議決議有安輔

條例適用的案件 ,國防

部和財政部都說「馬祖

土地沒有適用┘。顯然

是會議紀錄牴觸了法

律 「無效」,造成人民

財產的損失 ,應該要將

解釋函令法制化彌補

行政缺失 。

七 、土地法第 54條已有

規定 「和平繼續占有之



第七條 指界測量時 ,地

政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及

土地管理機關到場指界
,埋設界標 ;並應製作

測量成果圖 ,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及土地管理機

關 。但已在土地總登記

或無主土地代管期間取

成果圖者 ,得憑以申請

登記 ,勿須重複指界測

量 。

第七條 指界測量時 ,地

政機關應通知申請人

及土地管理機關到場

指界 ,埋設界標 ;並應

製作測量成果圖 ,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及土地

管理機關 。

土地 ,依民法第七百六

十九條或第七百七十

條之規定 ,得請求登記

為所有人者 ,應於登記

期限內 ,經土地四鄰證

明 ,聲請為土地所有權

之登記 。」在戰地政務

期間政府興建之國宅
,非經政府有償徵收或

價購等程序被登記為

公有之土地 ,買受人實

際已和平占有二十年

以上者 ,應該要依法返

還土地 。

已取得地政機關核發之

測量成果圖者 ,應給人民

正當合理之信賴 ,勿須重

複指界測量 。


